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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完善工程勘察外业工作的意见 

渝建〔2015〕112 号 

 

各区县（自治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建管局，北部新区、经开

区、高新区建设局，万盛、双桥经开区建管局，各勘察设计单位、

施工图审查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住建部《关于深入开展全国工程质量专项治理工作的通

知》（建质〔2013〕149 号）以及我委《关于开展全市房屋建筑

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建〔2014〕

87 号）等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工程勘察外业管理工作，落实质

量责任，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规范市场行为   

（一）工程勘察外业钻探、凿井工作应由具有工程勘察劳务

资质的企业（下称“劳务企业”）承担。具有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专业资质企业（下称“勘察企业”）承担工程钻探、凿井劳务业

务时，须取得相应的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二）“勘察企业”承接的外业钻探、凿井工作需委托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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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承担时，应与取得相应劳务资质的“劳务企业”签订劳务合同、

支付费用；具有相应劳务资质的“勘察企业”自行承担外业钻探、

凿井工作时无需签订劳务合同。“劳务企业”承接业务后，应组

织自有人员完成，不得转包或违法分包。“勘察企业”对整个工

程勘察项目负总责，“劳务企业”应承担外业劳务合同约定的相

关责任。 

（三）工程勘察外业中的钻工、记录员、测量员、安全员、

电工、电焊工等技术岗位应由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职

业技能岗位证书》的技术工人从事。 

（四）“劳务企业”应保障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应与劳务

人员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不得在勘察外业中

使用未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的人员。 

二、严格现场管理 

（一）“劳务企业”应根据工程勘察项目的类型、规模、场

地特点等因素，合理选派劳务人员。每个工程钻探劳务项目配备

测量员、安全员各不少于 1 名，每台钻机配备钻工不少于 1 名、

记录员不少于 0.2 名（由“勘察企业”自行承担记录工作的可不

配备记录员）。每个凿井劳务项目配备电焊工、电工、安全员各

不少于 1 名，每台钻机配备钻工不少于 1 名。 

“劳务企业”应在进场前 3 天，将选派现场劳务人员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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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书面送“勘察企业”核实、备查。 

（二）“劳务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和“勘察企

业”编制的勘察纲要进行钻探，描述员应跟班填写原始记录表并

签字确认。现场作业完成后，“劳务企业”应整理人员、原始记

录等相关资料，装订成《工程勘察劳务记录》加盖本单位印章提

交给“勘察企业”。《工程勘察劳务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封面、劳务人员、工作量清单、原始记录表。（格式范例

参见附件一） 

（三）“勘察企业”要加强对外业工作的管理，在“重庆市

工程勘察项目信息系统”中（下称“系统”）进行“外业申报”

时，应选定派驻现场的技术人员和“劳务企业”的劳务人员（自

行承担记录工作的“勘察企业”应按每台钻机不少于 0.2 人的标

准选定从事记录的本单位技术人员）。 

“外业申报”的人员应与现场人员一致，原则上不得变更。

当确需调整现场作业人员（包括技术人员、劳务人员）时，“勘

察企业”应及时向负责该项目勘察质量监督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并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系统”中完成人员变更。 

（四）“勘察企业”派驻的技术人员应全过程参加外业作业，

负责原位测试和地质编录等工作，并在相应的原始记录的复核栏

签字确认（自行承担记录工作“勘察企业”的原始记录由项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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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或非记录员的现场技术人员签署复核栏）。项目负责人应对

外业原始记录进行签字验收。“勘察企业”应长期保管外业原始

资料备查。 

（五）见证单位在“系统”进行“见证登记”后，应下载勘

察项目勘察纲要、方案图和现场作业人员的相关信息，并对照上

述资料进行现场核查，并对外业作业情况进行全过程旁站式见证。 

见证单位确需更换“系统”中登记的见证员，应及时向负责

该项目勘察质量监督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由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在“系统”中完成人员变更。 

（六）见证人员应认真履职，如实记载“勘察企业”、“劳

务企业”的人员到岗情况、拍摄岩芯照片，逐日填写《见证日志》

（格式范例参见附件二）并在所见证的原始记录上签字确认，并

对真实性负责。见证工作完成后，见证企业登录“系统”，逐孔

上传相应的岩芯照片，在线完成《工程勘察外业见证报告》的打

印。 

《见证报告》由见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和见证负责人签名或授

权盖章后提交建设单位。建设单位自行见证的勘察项目，由建设

单位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印章予以确认。 

三、加强监督检查 

（一）施工图审查机构在进行勘察成果程序性审查时，应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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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劳务合同、外业见证合同，凡未签订书面合同的项目，不得开

展审查工作；在进行技术性审查时，应对《工程勘察劳务记录》

等外业原始记录资料及其签署进行审查，凡原始资料不齐、签署

不全或真实性存疑的，不得出具审查合格书。 

（二）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保证 10%的外业抽查比例

的同时实行差别化监管，要加大对存在违规行为尤其是多次违规

企业的抽查频率，重点跟踪已有违规记录人员的业绩和行为。对

发现的违规行为，要约谈相关企业的负责人和责任人，依法依规

进行查处，并将处理结果进行通报，加大对违规行为和违规个人

的曝光力度。 

（三）在现场检查前，检查人员应提前熟悉“系统”提供的

项目情况和有关责任单位及其人员的信息；现场重点检查《见证

日志》的记录情况和是否存在挂靠行为；检查后，及时向“系统”

上传经本单位领导审签、加盖本单位公章的《工程勘察项目外业

检查表》及相关资料（详附件四）。 

（四）2015 年 7 月 1 日后开展外业工作的工程勘察项目按本

意见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文不一致的，按本文执行。 

 

附件：1、《工程钻探劳务记录》（样本） 

          2、《工程勘察外业见证日志》（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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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程勘察外业见证报告》（范例） 

4、《工程勘察项目外业检查表》 

 

 

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5 年 4 月 2 日      

 

 

 

 

 

 

 

 

 

 

 

 

 



 

 

附件 1 

 

工程钻探劳务记录（凿井劳务记录可参照） 

××工程（勘察范围或建构筑物名称）钻探劳务记录 

（勘察阶段）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项目编号：                                                   

委托单位：                                                  

劳务单位：            （盖章）                            

外业时间：                                                   

 

 

 

      

 

  



 

 

 

参加本工程外业劳务人员共计   名，其中：司钻员      名，

描述员      名，测量员      名，安全员      名（详附表）。 

本工程钻探工作量为        孔，共计    米；井探工作量：       

个，共计        米；槽探工作量：      个，共计       立

方米（详附表）。 

 

 

劳务单位法人：（打印）（手签名或授权盖章）     

          

 

劳务单位技术负责人：（打印）（手签名）（签署日期）    

 

 

 

勘察项目负责人：（打印）（手签名）（签收日期）                 

 

勘察项目负责人注册印章（丙级项目除外）：          

 

 

 
  



 

 

劳务人员一览表 

工种 姓名 职业技能岗位证书号 备注 

    

    

    

    

    

    

    

    

    

    

    

    

    



 

 

   附表                                                钻探原始记录表（样） 

工程名称：                              孔号：                  钻探日期 ：                          

钻机型号： 

钻工：                        记录员：                            复核：                              

见证员： 

 

注：1、劳务单位负责记录时，复核为勘察单位派驻现场的技术人员；勘察单位负责记录时，

复核为勘察单位非记录人员的技术人员。                    2、本范例仅供参考，

各单位在满足正文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制定本单位的标准格式。 

 

 

 

 

 

 

 

 

回

次

编

号 

钻 

孔 

直 

径 

钻 

探 

方 

法 

钻 

杆 

根 

数 

钻 

杆 

总 

长 

m 

岩 

心 

管 

长 

m 

钻 

具 

总 

长 

m 

机

身

高

度 

m 

 

机 

上 

余 

尺 

m 

回 

次 

进 

尺 

m 

孔 

深 

m 

岩 

心 

长 

度 

m 

 

残留

岩芯 

m 

 

 

大于

10cm 岩

心长度 

m 

岩性描述 

取样 

深度 

编号 

初见

或稳

定地 

下水

位 m 

备注 

（冲洗液消

耗量、返水颜

色、掉钻、漏

水等情况） 

                  

                  

                  

                  

                  

                  

                  

                  

                  

                  

                  



 

 

附件 2 

工程勘察外业见证日志（样本） 

工程名称：                                 地    点： 

时    间：                                 见 证 员：（签名） 

（一）勘察单位到场人员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类型 
是否为系统 

申报人员 
备注 

      

      

      

      

类型分为：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 

（二）劳务单位到场人员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工种 
是否为系统 

申报人员 
备注 

   
  

 

   
  

 

   
  

 

   
  

 

   
  

 

   
  

 

   
  

 

   
  

 

   
  

 

 



 

 

（三）工作量 

钻探工作量：          孔、共计          米，井探工作量：         个、

共计           米，槽探工作量：           个，共计           立方米。 

取土试样：原状       件、扰动        件；取水试样：         件； 

取岩样：       组       块。 

原位测试：标贯     次；动力触探     米（重型 N63。5、超重型 N120）；钻

孔波速测试：       孔        米；抽水试验：           台班/孔；压水或

注水试验：         次/孔；其他原位测试：                               。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 

 

序 

号 
钻孔编号 

进尺 

（米） 

取    样 原 位 测 试 
岩芯照片

名称 原状土 

（件） 

扰动土 

（件） 

地下水 

（件） 

岩样 

（组/块） 

标贯 

（次） 

动触 

（米） 

钻孔波速 

（米） 

抽水试验 

（台班） 

            

            

            

            

            

            

            

            

注： 

1、本表应由见证员每天如实记录； 

2、岩芯照片名称应与该钻孔上传“系统”照片名称一致，以备查。 



 

 

附件 3 

 

  工程勘察外业见证报告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编号：                   勘察阶段：                       

勘察单位：                                                      

劳务单位：                                                      

见证单位：                                                      

勘察外业时间：                                                     

见证员和见证单位郑重声明：上述内容经外业见证真实、可靠，

如有虚假，我们愿意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的处罚。 

 

见证单位法人：（打印）（手签名或授权盖章）     

项目见证负责人：（打印）（手签名）（签署日期）    

见证人员： 

（打印）（手签名）（见证章）（签署日期）   

（打印）（手签名）（见证章）（签署日期） 

（打印）（手签名）（见证章）（签署日期） 

 



 

 

外业见证的内容： 

一、勘察单位到场人员情况 

姓名 类型 职称/证书号 
是否为系统 

申报人员 
备注 

     

     

     

     

     

     

     

注：类型分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项目负责人到场时间应在备注中标明。 

二、现场劳务人员情况 

姓名 工种 职业技能岗位证书号 
是否为系统 

申报人员 
备注 

     

     

     

     

     

     

 



 

 

三、外业工作情况 

勘察任务书：  有□       无□ 

勘察纲要：    有□       无□         

勘察纲要变更： 有□       无□ （变更申请人：      变更批准人：        ）

测量放点：    有控制点□         无控制点□          控制点的来源□ 

水位观测：    有□        无□ 

钻探工作量：           孔，共计           米； 

井探工作量：           个，共计           米； 

槽探工作量：           个，共计           立方米； 

取土试样：原状       件、扰动        件； 

取水试样：         件； 

取岩样：       组       块； 

钻孔波速测试：       孔        米； 

原位测试：标贯     次；动力触探     米（重型 N63。5、超重型 N120）； 

抽水试验：           台班/孔；压水或注水试验：        次/孔； 

其他原位测试：                                         ； 

其他需要说明的资料：                                                                       

                                                                             

                          



 

 

 

工程勘察外业实物工作量见证验收一览表 
                                                                                                             共    页  第    页 

序 

号 

孔（井）、槽探点

编号 
工作量 

取    样 原 位 测 试 
施工 

时间 

岩芯照

片名称 原状土 

（件） 

扰动土 

（件） 

地下水 

（件） 

岩样 

（组/块） 

标贯 

（次） 

动触 

（米） 

钻孔波速 

（米） 

抽水试验 

（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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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XX 城乡建设委员会（打印日期） 

工程勘察项目外业检查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勘察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印章号  

外业开始时间  见证单位进场时间  

 一、人员到场情况 

单位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人员类别 印章/证书号码 签名 

勘察单位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劳务单位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见证单位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二、检查组意见： 
1、是 否旁站见证，见证日志是 否齐全； 
2、现场人员是 否与该项目在“系统”登记人员一致； 
3、经“系统”查询比对，现场人员是 否“系统”备案人员。   
4、其他意见： 

                    检查人（签名）： 
                                            20  年  月  日 

 

情况属实，同意上报。 
 

审核人：                          （盖章） 

                                       

 20  年  月  日 
 

注：请在现场检查后 3 日内上传本表。 


